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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山市水利局重点灌区续建配套节水改造工程

（4 宗）项目跟踪绩效评价报告

根据《关于开展 2023年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跟踪工作的通知》

（台财绩〔2023〕10号）要求，广东三胜管理顾问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广东三胜）对台山市水利局（以下简称市水利局）重点灌

区续建配套节水改造工程（4宗）项目开展 2022—2023年 9月期

间预算执行与绩效跟踪工作。经过书面评审、综合分析等一系列

程序，形成本跟踪绩效评价报告。

一、项目基本情况

（一）项目背景

为解决台城工业密集区、广海湾经济开发区、西南苦旱区水

资源紧张的实质性问题，解决台山市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与用水需

求之间的矛盾，根据《台山市水利工程补短板攻坚计划 2021 年

度实施方案》建设任务及责任分工要求，市水利局实施重点灌区

续建配套节水改造水利工程（4宗）项目。该项目计划实施周期

为 2021年至 2025年[1]，资金主要用于实施大隆洞、桂南、塘田

和老营底等 4宗中型水库灌区续建配套节水改造工程，工程计划

工期概况如表 1-1所示。

表 1-1 工程计划工期概况表[2]

序号 工程名称 计划开工时间 计划完工时间 工期（个月）

[1] 信息来源：市水利局提供的《2023 年台山市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跟踪问效表》。
[2] 信息来源：市水利局提供的《江门市水利工程建设质量监督书》。



- 2 -

序号 工程名称 计划开工时间 计划完工时间 工期（个月）

1
桂南灌区续建配套节水改造

工程（第二期）
2022 年 3 月 24 日 2023 年 9 月 24 日 18

2
老营底灌区续建配套节水改

造工程
2022 年 3 月 31 日 2023 年 9 月 30 日 18

3
塘田灌区续建配套节水改造

工程
2022 年 4 月 13 日 2024 年 4 月 12 日 24

4
大隆洞灌区续建配套节水改

造工程（第二期）
2022 年 3 月 31 日 2025 年 2 月 28 日 36

（二）资金安排与支出情况

2022—2023 年财政部门通过资金下达文件共下达项目资金

12575万元，截至 2023年 9月 30日，项目实际支出 10235.33万

元，总体资金支出率为 81.39%。项目资金下达和支出基本情况如

表 1-2、1-3所示。

表 1-2 项目资金下达基本情况[3]

单位：万元

序号 资金下达文件 时间 下达项目资金金额

1
《关于提前下达 2023 年中央水利发展资

金预算的通知》（台财农〔2022〕93 号）
2022 年 12 月 30 日 4780

2
《关于下达2022年1月地方政府新增债券

资金的通知》（台财债〔2022〕7 号）
2022 年 1 月 25 日 1400

3
《关于下达2022年5月地方政府新增债券

资金的通知》（台财债〔2022〕19 号）
2022 年 6 月 6日 760

4
《关于下达2022年6月地方政府新增债券

资金的通知》（台财债〔2022〕22 号）
2022 年 6 月 17 日 440

5
《关于下达 2022 年 10 月地方政府新增债

券资金的通知》（台财债〔2022〕34 号）
2022 年 10 月 27 日 2195

6
《关于下达2023年5月地方政府新增债券

资金的通知》（台财债〔2023〕14 号）
2023 年 6 月 8日 3000

合计 12575

[3] 信息来源：市水利局提供的《2022-2023 年 4宗灌区续建配套节水改造工程资金使用计划情况表（大隆洞灌区、

塘田灌区、桂南灌区、老营底灌区）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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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1-3 项目资金支出基本情况[4]

单位：万元

序

号
支出内容

实际支出金额

2022 年 2023年1-9月 累计支出

1 桂南灌区续建配套节水改造工程（第二期） 948.25 948.09 1896.34

2 老营底灌区续建配套节水改造工程 484.14 590.98 1075.12

3 塘田灌区续建配套节水改造工程 673.27 1301.26 1974.53

4 大隆洞灌区续建配套节水改造工程（第二期） 2689.34 2600.00 5289.34

合计 4795.00 5440.33 10235.33

（三）绩效目标设置与执行情况

根据《2023年中央水利发展资金预算提前下达绩效目标情况

表》《2023年台山市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跟踪问效表》，市水利局

填报项目总目标为：实施中型灌区续建配套节水改造工程 4宗，

改造渠道总长 68.442km，项目实施能进一步提高渠道水利系数，

提高灌溉效率，保障农业用水需求，粮食产量得到进一步提高，

促进当地农业经济发展及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。

2023年度绩效目标为：年度完成改造渠道 10公里，提高灌

溉效益，保障农业用水需求，促进当地农业经济发展。本项目共

设置 10个绩效指标，包括：4个产出指标、5个效益指标、1个

满意度指标。截至 2023年 9月 30日，各项指标阶段完成情况如

表 1-4所示。

表 1-4 绩效指标阶段完成情况

一级

指标

二级

指标
三级指标 指标值 阶段性完成说明

[5] 阶段性目标

完成情况

[4] 信息来源：市水利局提供的《支付进度说明》《灌区资金支付明细表》。
[5] 信息来源：根据市水利局提供的相关佐证材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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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级

指标

二级

指标
三级指标 指标值 阶段性完成说明

[5] 阶段性目标

完成情况

产出

指标

数量指

标

实施工程数量

（宗）
4

截至 2023 年 9 月 30 日，市水利局

已组织实施大隆洞、桂南、塘田和

老营底 4 宗中型水库灌区续建配套

节水改造工程。

已完成

中型灌区节水

配套改造面积

（万亩）

8.74

市水利局未提供指标实际完成情况

相关佐证资料（如各灌区实际完成

的配套改造面积），难以判断指标

完成情况。

暂无法判断

质量指

标

已建工程是否

存在质量问题
否

抽查 4 宗中型水库灌区续建配套节

水改造工程2023年 8月及9月监理

月报等材料，暂未发现项目工程存

在质量问题。

已完成

时效指

标

截 至 2023 年

底，投资完成比

例

≥80%

《江门市 2023 年水利建设投资项

目执行情况表（1-8 月）》显示“台

山市灌区续建配套节水改造工程

（续建）”项目总投资为 32176.22

万元，2023 年度投资计划数为

18000 万元，2023 年度投资完成数

为 12159 万 元 ， 投 资 完 成 率

=12159/18000*100%=67.6%。即该时

效指标的阶段性完成率为 67.6%

（完成值）/80%（指标值）=84.5%，

已达序时进度（75%），可视为已完

成阶段性目标。

已完成

效益

指标

经济效

益指标

新增、恢复灌溉

面积（万亩）
1.2

截至 2023 年 9 月，项目尚未全部完

工验收，目前市水利局提交的佐证

材料（4 个项目工程的初步设计报

告）未能体现指标实际完成情况。

暂无法判断

改善灌溉面积

（万亩）
7.54

截至 2023 年 9 月，项目尚未全部完

工验收，目前市水利局提交的佐证

材料（4 个项目工程的初步设计报

告）未能体现指标实际完成情况。

暂无法判断

新增粮食综合

生产能力（万公

斤）

1019.2

截至 2023 年 9 月，项目尚未全部完

工验收，目前市水利局提交的佐证

材料（4 个项目工程的初步设计报

告）未能体现指标实际完成情况。

暂无法判断

可持续

影响指

标

已建工程是否

良性运行
是

（1）市水利局未披露工程良性运行

的评判标准，目前提交佐证材料难

以确切反映已建工程是否良性运

暂无法判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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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级

指标

二级

指标
三级指标 指标值 阶段性完成说明

[5] 阶段性目标

完成情况

行。（2）个别工程施工进度未达预

期，主要是桂南灌区续建配套节水

改造工程（第二期）未按计划完工、

二是塘田灌区续建配套节水改造工

程施工进度滞后，上述情况在一定

程度上反映项目运行存在问题，也

使得本指标难以按计划完成。

工程是否达到

设计使用年限
是

截至 2023 年 9 月，项目尚未全部完

工验收，目前市水利局提交的佐证

材料（4 个项目工程的初步设计报

告）未能体现指标实际完成情况。

暂无法判断

满意

度指

标

服务对

象满意

度指标

受益群众满意

度
≥90%

市水利局提供的调查问卷样本为

10 人，对项目实施总体满意度均为

“很满意”，可视受益群众满意度

100%。

已完成

如表 1-3 所示，该项目设置的 10个绩效指标中，截至 2023

年 9月，有 4个指标（占比 40.00%）已完成阶段性目标值，有 6

个指标（占比 60.00%）因佐证材料提交不充分或未提供相关佐证

资料，未能准确判断阶段性目标完成情况。

二、绩效跟踪结论

截至 2023年 9月 30日，市水利局基本能根据《台山市水利

工程补短板攻坚计划 2021 年度实施方案》等文件相关要求，积

极推进项目实施，但存在：个别工程施工进度未达预期、绩效指

标设置质量有待提升、绩效自评质量有所欠缺、项目合同细节管

理存在不足等问题。依据既定项目跟踪绩效评价指标体系，结合

书面评价情况，综合评定 2022-2023年度重点灌区续建配套节水

改造工程（4宗）项目得分为 88分，绩效等级为“良”。具体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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况详见附件。

三、值得关注的问题

（一）个别工程施工进度未达预期

一是桂南灌区续建配套节水改造工程（第二期）未按计划完

工。该工程原计划完工时间为 2023 年 9 月 24 日，但工程 2023

年 9 月监理月报（粤源桂南〔2023〕月报 9 号）显示：子项目桂

山干渠、太平干渠存在设计变更，截至 2023 年 9 月 25 日，工程

尚未完工；部分建设内容如砼渠底、干渠铺设护渠路、斗门、管

养房等工程完成率未达 100%。

二是塘田灌区续建配套节水改造工程施工进度滞后。查阅该

工程 2023 年 9 月监理月报（益鑫源〔2023〕月报 009 号），自

述工程进度控制情况为“因人员问题未能满足施工进度。监理单

位要求施工单位后期仍要增加人力、机械、改进施工工艺等加快

工程进度，以满足施工进度要求”。

（二）绩效指标设置质量有待提升

一是绩效指标与绩效目标衔接不紧密。如：项目年度绩效目

标表述为：“年度完成改造渠道 10 公里，提高灌溉效益，保障

农业用水需求，促进当地农业经济发展”，但未设置“改造渠道

长度”等与目标直接相关的产出数量指标，未能直接体现改造渠

道工作相关考核内容，不能全面反映财政资金投入产出成效。

二是绩效指标设置不够全面。如：该项目涉及的 4宗工程有

明确完成时限要求（见表 1-1），但未设置工程完工时间等时效

指标，未能充分反映项目实施的及时程度和效率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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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是绩效指标值的合理性有待商榷。该项目涉及 4宗工程（大

隆洞、桂南、塘田和老营底），目前设置“中型灌区节水配套改

造面积”指标的指标值为 8.74万亩，主要是仅涉及其中 3宗工程

的改造面积（老营底、桂南、塘田 3宗水库灌区续建配套节水改

造工程的改造面积分别为 1.2万亩、5.3万亩、2.24万亩[6]，共计

8.74万亩），缺少另 1宗工程（大隆洞灌区续建配套节水改造工

程）的计划改造面积工作量，存在指标值与实际工程量不匹配的

可能性。

（三）项目绩效自评质量有所欠缺

一是绩效自评信息填报严谨性不足。如：查阅市水利局填报

的《2023年台山市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跟踪问效表》，自述“项目

完成年度计划比率 67.6%（已完成计划项目数÷年度计划项目

数）”，但未说明项目涉及的 4项工程已完成的工程名称、已完

成工程的实际完工时间等情况。

二是绩效指标阶段性完成情况的有效佐证材料不足。市水利

局填报的《2023年台山市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跟踪问效表》显示 8

个绩效指标阶段性完成情况均为“已完成”，但缺少佐证指标完成

情况的有效材料。如：“中型灌区节水配套改造面积（万亩）”指

标，未说明各灌区实际完成的配套改造面积情况（截至 2023 年 9

月底）及相关证明材料。此外，“新增、恢复灌溉面积（万亩）”

“改善灌溉面积（万亩）”“新增粮食综合生产能力（万公斤）”

等指标也存在上述情况，诚然受工程尚未完工验收的影响，但也

[6] 信息来源：《关于提前下达 2023 年中央水利发展资金预算的通知》（台财农〔2022〕93 号）中附件 2《提前下

达 2023年中央水利发展资金项目任务清单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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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侧面反映自评工作质量存在不足，影响对指标阶段性完成情况

的判断。

（四）项目合同细节管理存在不足

查阅市水利局提供的《合同扫描件-台山市水利工程补短板攻

坚计划 2021 年度工程项目勘查设计施工运营总承包》，第 106

页《履约担保》的担保人签字盖章栏为空白，《运营维护专项合

同》缺少签订日期。

四、相关建议

（一）加强工程进度动态管理，合理加快施工进度

市水利局应定期总结剖析项目工程进度滞后原因，根据实际

情况科学合理编制下一阶段施工计划，并按计划推动施工工作，

加强管控力度。对施工过程中发现进度与计划不一致时，应及时

分析和调整计划，通过有针对性地制定赶工措施等方式，按期完

成工作任务。

（二）强化内部绩效管理意识，提高目标设置质量

市水利局应结合国家、省、市相关绩效管理要求和部门实际

情况，加强内部预算绩效管理培训和预算绩效精细化管理力度，

从源头提高预算绩效目标编制质量。通过遵循“指向明确、细化

量化、合理可行、相应匹配、整体一致”的原则，结合项目中长

期规划、年度工作目标、工作规划等，科学设置项目绩效目标及

预期指标值。

结合本次评价发现问题，应重点关注：一是注重指标值与资

金的匹配性，结合资金投入规模及实际工程量，合理测算各绩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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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标的预期指标值，准确反映项目实际产出及效益。二是关注绩

效指标与总体绩效目标内容的直接关联性，体现总体绩效目标与

绩效指标的“总－分”关系。

（三）日常注重绩效材料收集，提高自评工作质量

在项目实施过程中，市水利局及项目各相关方，应围绕设置

的绩效指标定期收集整理佐证完成情况的材料，做好汇总分析，

以便及时发现问题及时纠偏，确保项目年度绩效目标保质保量实

现。

此外，今后开展项目绩效自评工作时，应注重材料数据内容

填写的严谨性，完整披露项目信息情况，确保自评信息规范完整、

数据真实准确，提高自评材料填报质量，更全面准确地反映项目

实施情况。

（四）注重过程记录细节管理，提高日常工作规范性

市水利局应注重过程记录的细节管理，日常工作中应仔细审

核项目实施过程材料记录，避免出现项目合同签字盖章及日期缺

失等情况，提高过程记录材料的有效性和严谨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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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.项目跟踪绩效评价意见表
序

号

一级

指标
二级指标

分

值
评分标准

专家

评价
得扣分说明

1 资
金
管
理
（4

0

分
）

资金使用

进度

5

制订了具体的资金使用计划（5 分），没有具体的资金使用计划但有合同

规定了的资金支付的（3分），没有制定具体的资金使用计划也没合同规

定的（0 分）。

5 市水利局制定了具体资金使用计划。

25

1.资金按照预算计划支出实现率达 95%-100%（25 分）；

2.资金按照预算计划支出实现率达 80%-94%（20 分）；

3.资金按照预算计划支出实现率达 60%-79%（15 分）；

4.资金按照预算计划支出实现率达 40%-59%（10 分）；

5.资金按照预算计划支出实现率达 20%-39%（5 分）；

6.资金按照预算计划支出实现率 20%以下（0 分）。

备注：资金的预算计划支出率，按制定的资金使用计划或合同确定的支付

规定计算，两者都没有的，按时间进度计算。

25

2022—2023 年财政部门通过资金下

达文件共下达项目资金 12575 万元，

截至 2023 年 9 月 30 日，项目实际支

出 10235.33 万元，总体资金支出率

为 81.39%，已达资金支出序时进度

（75%）。

2
资金使用

合规性
10

1.没有出现截留、挤占、挪用项目资金情况（10 分）；

2.截留、挤占、挪用项目资金情况达资金总额 20%以下（7 分）；

3.截留、挤占、挪用项目资金情况达资金总额 21%-40%（5 分）；

4.截留、挤占、挪用项目资金情况达资金总额 41%-60%（2 分）；

5.截留、挤占、挪用项目资金情况达资金总额 60%以上（0 分）。

10 暂未发现资金使用不合规的情况。

3

项
目
绩
效
（6

0

分
）

经济性 5

1.资金使用与预算计划无任何偏差（5分）；

2.资金使用超出预算计划 20%以内或低于预算计划（3 分）；

3.资金使用超出预算计划 20%以上（0分）。

5
暂未发现资金与预算计划存在偏差

情况。

4 组织性 5

自评组织工作完善，及时提供自评材料（5分）；

自评材料提供不及时、不齐全酌情扣 1-3 分；

自评材料报送不及时、不齐全，经催办仍未补齐（0分）。

3

市水利局能积极配合开展绩效跟踪

工作。但存在问题：

1.绩效自评信息填报严谨性不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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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：查阅市水利局填报的《2023 年

台山市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跟踪问效

表》，自述“项目完成年度计划比率

67.6%（已完成计划项目数÷年度计

划项目数）”，但未说明项目涉及的

4 项工程已完成的工程名称、已完成

工程的实际完工时间等情况。

2.绩效指标阶段性完成情况的有效

佐证材料不足。市水利局填报的

《2023 年台山市财政支出项目绩效

跟踪问效表》显示 8 个绩效指标阶段

性完成情况均为“已完成”，但缺少

佐证指标完成情况的有效材料。如：

“中型灌区节水配套改造面积（万

亩）”指标，未说明各灌区实际完成

的配套改造面积情况（截至 2023 年

9 月底）及相关证明材料。影响对指

标阶段性完成情况的判断。

综上，扣 2 分。

5 数量指标 5

1.指标名称：实施工程数量（宗）；指标值：4。

2.项目指标按预期计划完成 100%得满分；按预期计划完成 90-99%得该项分

值的 90%；按预期计划完成 80-89%得该项分值的 80%；按预期计划完成

70-79%得该项分值的 70%；按预期计划完成 60-69%得该项分值的 60%；按

预期计划完成 10-59%得该项分值的 50%；按预期完成率为 10%以下不得分。

3.未提供指标完成佐证材料或佐证材料不充分，酌情扣减该项分值的 20%。

4.其他绩效指标设置问题酌情扣分。

4

1.指标完成情况：截至 2023 年 9 月

30 日，市水利局已组织实施大隆洞、

桂南、塘田和老营底 4 宗中型水库灌

区续建配套节水改造工程。

2.指标设置情况：项目年度绩效目标

表述为：“年度完成改造渠道 10 公

里，提高灌溉效益，保障农业用水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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求，促进当地农业经济发展”，但未

设置“改造渠道长度”等与目标直接

相关的产出数量指标，未能直接体现

改造渠道工作相关考核内容，不能全

面反映财政资金投入产出成效。酌情

扣减该项分值的 20%，即扣 1 分。

6 5

1.指标名称：中型灌区节水配套改造面积（万亩）；指标值：8.74。

2.项目指标按预期计划完成 100%得满分；按预期计划完成 90-99%得该项分

值的 90%；按预期计划完成 80-89%得该项分值的 80%；按预期计划完成

70-79%得该项分值的 70%；按预期计划完成 60-69%得该项分值的 60%；按

预期计划完成 10-59%得该项分值的 50%；按预期完成率为 10%以下不得分。

3.未提供指标完成佐证材料或佐证材料不充分，酌情扣减该项分值的 20%。

4.其他绩效指标设置问题酌情扣分。

3

1.指标完成情况：市水利局未提供指

标实际完成情况相关佐证资料（如各

灌区实际完成的配套改造面积），难

以判断指标完成情况。酌情扣减该项

分值的 20%，即扣 1 分。

2.指标设置情况：绩效指标值的合理

性有待商榷。该项目涉及 4宗工程

（大隆洞、桂南、塘田和老营底），

目前设置“中型灌区节水配套改造面

积”指标的指标值为 8.74 万亩，主

要是仅涉及其中 3宗工程的改造面

积（老营底、桂南、塘田 3 宗水库灌

区续建配套节水改造工程的改造面

积分别为 1.2 万亩、5.3 万亩、2.24

万亩，共计 8.74 万亩），缺少另 1

宗工程（大隆洞灌区续建配套节水改

造工程）的计划改造面积工作量，存

在指标值与实际工程量不匹配的可

能性。酌情扣减该项分值的 20%，即

扣 1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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综上，扣 2 分。

7 质量指标 5

1.指标名称：已建工程是否存在质量问题；指标值：否。

2.项目指标按预期计划完成 100%得满分；按预期计划完成 90-99%得该项分

值的 90%；按预期计划完成 80-89%得该项分值的 80%；按预期计划完成

70-79%得该项分值的 70%；按预期计划完成 60-69%得该项分值的 60%；按

预期计划完成 10-59%得该项分值的 50%；按预期完成率为 10%以下不得分。

3.未提供指标完成佐证材料或佐证材料不充分，酌情扣减该项分值的 20%。

4.其他绩效指标设置问题酌情扣分。

5

抽查 4 宗中型水库灌区续建配套节

水改造工程 2023 年 8 月及 9 月监理

月报等材料，暂未发现项目工程存在

质量问题。

8 时效指标 5

1.指标名称：截至 2023 年底，投资完成比例；指标值：≥80%。

2.项目指标按预期计划完成 100%得满分；按预期计划完成 90-99%得该项分

值的 90%；按预期计划完成 80-89%得该项分值的 80%；按预期计划完成

70-79%得该项分值的 70%；按预期计划完成 60-69%得该项分值的 60%；按

预期计划完成 10-59%得该项分值的 50%；按预期完成率为 10%以下不得分。

3.未提供指标完成佐证材料或佐证材料不充分，酌情扣减该项分值的 20%。

4.其他绩效指标设置问题酌情扣分。

4

1.指标完成情况：《江门市 2023 年

水利建设投资项目执行情况表（1-8

月）》显示“台山市灌区续建配套节

水改造工程（续建）”项目总投资为

32176.22 万元，2023 年度投资计划

数为 18000 万元，2023 年度投资完

成数为 12159 万元，投资完成率

=12159/18000*100%=67.6%。即该时

效指标的阶段性完成率为 67.6%（完

成值）/80%（指标值）=84.5%，已达

序时进度（75%），可视为已完成阶

段性目标。

2.指标设置情况：指标设置不够全

面。如：该项目涉及的 4 宗工程有明

确完成时限要求，但未设置工程完工

时间等时效指标，未能充分反映项目

实施的及时程度和效率情况。酌情扣

减该项分值的 20%，即扣 1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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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

经济效益

指标

5

1.指标名称：新增、恢复灌溉面积（万亩）；指标值：1.2。

2.项目指标按预期计划完成 100%得满分；按预期计划完成 90-99%得该项分

值的 90%；按预期计划完成 80-89%得该项分值的 80%；按预期计划完成

70-79%得该项分值的 70%；按预期计划完成 60-69%得该项分值的 60%；按

预期计划完成 10-59%得该项分值的 50%；按预期完成率为 10%以下不得分。

3.未提供指标完成佐证材料或佐证材料不充分，酌情扣减该项分值的 20%。

4.其他绩效指标设置问题酌情扣分。

4

截至 2023 年 9 月，项目尚未全部完

工验收，目前市水利局提交的佐证材

料（4 个项目工程的初步设计报告）

未能体现指标实际完成情况。酌情扣

减该项分值的 20%，即扣 1分。

10 5

1.指标名称：改善灌溉面积（万亩）；指标值：7.54。

2.项目指标按预期计划完成 100%得满分；按预期计划完成 90-99%得该项分

值的 90%；按预期计划完成 80-89%得该项分值的 80%；按预期计划完成

70-79%得该项分值的 70%；按预期计划完成 60-69%得该项分值的 60%；按

预期计划完成 10-59%得该项分值的 50%；按预期完成率为 10%以下不得分。

3.未提供指标完成佐证材料或佐证材料不充分，酌情扣减该项分值的 20%。

4.其他绩效指标设置问题酌情扣分。

4

截至 2023 年 9 月，项目尚未全部完

工验收，目前市水利局提交的佐证材

料（4 个项目工程的初步设计报告）

未能体现指标实际完成情况。酌情扣

减该项分值的 20%，即扣 1分。

11 5

1 指标名称：新增粮食综合生产能力（万公斤）；指标值：1019.2。

2.项目指标按预期计划完成 100%得满分；按预期计划完成 90-99%得该项分

值的 90%；按预期计划完成 80-89%得该项分值的 80%；按预期计划完成

70-79%得该项分值的 70%；按预期计划完成 60-69%得该项分值的 60%；按

预期计划完成 10-59%得该项分值的 50%；按预期完成率为 10%以下不得分。

3.未提供指标完成佐证材料或佐证材料不充分，酌情扣减该项分值的 20%。

4.其他绩效指标设置问题酌情扣分。

4

截至 2023 年 9 月，项目尚未全部完

工验收，目前市水利局提交的佐证材

料（4 个项目工程的初步设计报告）

未能体现指标实际完成情况。酌情扣

减该项分值的 20%，即扣 1分。

12
可持续影

响指标
5

1.指标名称：已建工程是否良性运行；指标值：是。

2.项目指标按预期计划完成 100%得满分；按预期计划完成 90-99%得该项分

值的 90%；按预期计划完成 80-89%得该项分值的 80%；按预期计划完成

70-79%得该项分值的 70%；按预期计划完成 60-69%得该项分值的 60%；按

预期计划完成 10-59%得该项分值的 50%；按预期完成率为 10%以下不得分。

3

1.市水利局未披露工程良性运行的

评判标准，目前提交佐证材料难以确

切反映已建工程是否良性运行。酌情

扣减该项分值的 20%，即扣 1 分。

2.个别工程施工进度未达预期，一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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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未提供指标完成佐证材料或佐证材料不充分，酌情扣减该项分值的 20%。

4.其他绩效指标设置问题酌情扣分。

桂南灌区续建配套节水改造工程（第

二期）未按计划完工，二是塘田灌区

续建配套节水改造工程施工进度滞

后，上述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项目

运行存在问题，也使得本指标难以按

计划完成。酌情扣减该项分值的

20%，即扣 1 分。

综上，扣 2 分。

13 5

1.指标名称：工程是否达到设计使用年限；指标值：是。

2.项目指标按预期计划完成 100%得满分；按预期计划完成 90-99%得该项分

值的 90%；按预期计划完成 80-89%得该项分值的 80%；按预期计划完成

70-79%得该项分值的 70%；按预期计划完成 60-69%得该项分值的 60%；按

预期计划完成 10-59%得该项分值的 50%；按预期完成率为 10%以下不得分。

3.未提供指标完成佐证材料或佐证材料不充分，酌情扣减该项分值的 20%。

4.其他绩效指标设置问题酌情扣分。

4

截至 2023 年 9 月，项目尚未全部完

工验收，目前市水利局提交的佐证材

料（4 个项目工程的初步设计报告）

未能体现指标实际完成情况，酌情扣

减该项分值的 20%，即扣 1分。

14

服务对象

满意度指

标

5

1.指标名称：受益群众满意度；指标值：≥90%。

2.项目指标按预期计划完成 100%得满分；按预期计划完成 90-99%得该项分

值的 90%；按预期计划完成 80-89%得该项分值的 80%；按预期计划完成

70-79%得该项分值的 70%；按预期计划完成 60-69%得该项分值的 60%；按

预期计划完成 10-59%得该项分值的 50%；按预期完成率为 10%以下不得分。

3.未提供指标完成佐证材料或佐证材料不充分，酌情扣减该项分值的 20%。

4.其他绩效指标设置问题酌情扣分。

5

市水利局提供的调查问卷样本为 10

人，对项目实施总体满意度均为“很

满意”，可视受益群众满意度 100%。

总分：[优（90-100）良（80-89）中（70-79）低（60-69）差（60 以下）] 8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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